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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

30—11:30,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066 号全季酒店 4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韵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37 人，代表股份 233,081,6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420％。 其中：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120,229,8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4.722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3 人，代表股份 112,851,795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19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议案 1.00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398,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78％；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4％；弃权 1,54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375,2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791％；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2％；弃权 1,54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067％。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128,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19％；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4％；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5,1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661％；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2％；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1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128,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19％；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4％；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5,1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661％；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2％；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1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128,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19％；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4％；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5,1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661％；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2％；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1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128,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19％；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4％；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5,1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661％；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2％；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1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 《股票暂停上市后聘请股票恢复上市保荐人以及股份托管、转让相

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128,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19％；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4％；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5,1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661％；反对 138,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42％；弃权 1,8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7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1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莹、郦苗苗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ST 盈方 公告编号：2020-038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分派
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本次分派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
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62,216,215 股为基

数，其中回购股份 0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2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108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4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2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6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63 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2 06*****843 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0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6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心 B 座九楼
咨询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28-85003688
传真电话：028-85003588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0-045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任何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洲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洲置地”）的告知函，告知公司中洲置地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以下简称“本次质押”），并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取得相应
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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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的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披露日， 本次质押后中洲置地及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洲创投”）、深圳市前海君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君至”）
持有本公司股份及质押股份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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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其他说明
1、本次质押融资不是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中洲置地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均为 0。 中洲置地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经营利润、投资收益等，具备
资金偿付能力。

3、中洲置地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
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备查文件：
1、中洲置地《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20－40 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李晨先生的通知，其正在筹
划股权转让事宜， 拟向战略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并涉及其他表决权
安排。前述事项可能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权的变更。本次交易对手方属
于制造业，该事项仍然涉及有关部门的事前审批。

因该事项目前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停复牌业务》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国轩高科，股票代码 :002074）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国轩转债，代码：128086）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停
牌，本次停牌预计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
告并申请复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20〕第 6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问询函的相关问题
做出书面说明， 并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管理部。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外部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
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 由于此次问询函回复涉及内容较多，且部分内容需要外部中

介机构发表意见，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前回
复问询函。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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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一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向东先生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95,850,60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80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95,269,50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7.69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 ， 代表股份 581,1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7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581,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7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 ， 代表股份 581,1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79％。
（二）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470,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35％；

反对 38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6180％；反对 38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382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470,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35％；

反对 38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6180％；反对 38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382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46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36％；
反对 3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36％；弃权 88,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9835％； 反对 300,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206％； 弃权
88,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959％。

4、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470,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35％；

反对 29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37％；弃权 88,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6180％； 反对 291,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0860％； 弃权
88,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959％。

5、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429,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4％；

反对 39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05％；弃权 27,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9,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4948％； 反对 393,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047％； 弃权
27,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004％。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59,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63％；
反对 25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48％；弃权 37,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9140％； 反对 253,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6683％； 弃权
37,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178％。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559,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63％；

反对 25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48％；弃权 37,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9140％； 反对 253,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6683％； 弃权
37,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178％。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5,47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44％；

反对 37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5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7557％；反对 37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2443％；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周稚森律师、 严苑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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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收到招标
单位桐庐城市发展经营有限公司发来的《杭州市建设工程总承包 EPC 中标通知
书》，确认公司作为牵头单位与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宏兴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体成员”）组成的联合体为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120 急救
指挥中心）迁建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工程的中标单位。

本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953,289,798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62%。 本项目是集工程设计、物资采购、工程施工、管理服务于一体的 EPC 装配
式总承包工程， 是公司装配式钢结构核心技术在具有高度专业性要求的大型医疗
建筑中的成功应用。 现将中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名称：桐庐城市发展经营有限公司
2、工程名称：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120 急救指挥中心）迁建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EPC）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3、建设地点：地处桐庐县规划中的未来城核心区，临高铁站，用地北临城南路，

西临梅林路，东临高荷路，南临规划培灵路。
4、中标单位：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浙江宏兴建设有限公司
5、中标价格：人民币 953,289,798 元
6、项目概况：
本工程设计床位数 1,100 个，规划总建筑面积 201,929.3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138,983.79 平方米，包含医疗综合楼 125,597.37 平方米、行政楼 7,215.32 平
方米、 感染楼 5,523.93 平方米， 高压氧舱 421.11 平方米， 污水处理站管理用房

123.51 平方米、 其他用房 102.55 平方米， 其中医疗综合楼包含住院楼及门诊医技
楼，地下建筑面积 62,945.6 平方米。

住院楼采用钢框架-剪力墙结构，门诊医技楼、行政楼及感染楼为钢框架结构，
配套用房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本工程为 EPC 总承包项目，招标范围包括勘察设计、采购、施工、验收、移交、保
修等服务。

7、计划工期：1003 个日历天。
8、质量标准：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合格”

标准，确保“钱江杯”，争创“鲁班奖”。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1、招标单位：桐庐城市发展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浙江省桐庐县城迎春南路 303 号
法定代表人：马爱民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策划、规划设计、代管代建、新农村建设管理、房地产开发、旅游

投资、矿产投资；石渣销售，石渣加工，水暖器材、建材销售，停车服务，停车场管理，
物业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土地平整。

2、公司与桐庐城市发展经营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本公司未与交易对手方发生类似业务。
4、履约能力分析：桐庐城市发展经营有限公司隶属于桐庐县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旗下，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48 号 43 幢
法定代表人：董丹申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务:城乡规划编制,土地规划,建筑工程、市政工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建筑工程咨询,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建筑科学
研究技术的技术服务,建设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咨询,建设工程管理、监理,建筑节能评
估,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
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公司与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名称：浙江宏兴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桐庐县横村镇
法定代表人：余良军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 )、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二级)、土石
方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智能化专业承包
(三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凭资质经营 )、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园林绿化工程 (凭资质经营 )、;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机
械设备、机电产品、绿化苗木、花卉盆景、五金工具。

公司与浙江宏兴建设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国家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并积极推行装配式建筑采用工程总承包（EPC）模

式。 本项目充分享受了国家装配式建筑发展和“健康中国”以及“卫生强省”战略的
政策红利。 公司是国家发改委唯一认定的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
化示范基地以及住建部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公司凭借产业基地优势、完
备的装配式钢结构核心技术以及丰富的装配式钢结构总承包项目建设经验， 着力
实施“装配式+EPC”战略，深耕装配式钢结构市场发展。

2、本项目是继临安区人民医院及妇幼保健院、浙江萧山医院、磐安县人民医
院、上海东方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等多个医院后的又一大型装配
式钢结构医院项目， 是公司装配式钢结构核心技术在具有高度专业性要求的大型
医疗建筑领域中的应用，再次印证了公司在该领域的强劲实力以及独特优势。

3、本项目的中标肯定了公司实施“打造中国装配式医院、学校第一品牌”战略
的前瞻性。 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设突出了装配式钢结构的建造优势，同时
新冠疫情也暴露了医疗服务供需间的矛盾以及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完善的迫切需
要。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高度重视，对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和公司在大
健康领域的业务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4、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中标的本次项目的总金额为 953,289,798 元，占公
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62%， 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
主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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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股票简称：供销

大集，股票代码：000564。 供销大集股票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5 月 18 日、5 月 19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查及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控”），情况如下：
1、 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控与公司第二大股东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正在推进股份转让事宜，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2019 年 12 月 28 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海航商控已安排相关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1%股份的计划， 详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27 日、2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3）、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2019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
股权可能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2020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经向控股股东询问，目前
股东方仍在继续推进股份转让相关事宜， 相关进展尚未达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情形。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跟进并披露相关情况。

2、经向控股股东询问，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对供销大集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其他重大事项，不存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情形。

3、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20,216,560.60 元，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对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于 4
月 30 日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已于 5 月 16 日向深交所报送关注函回复并对外披
露，详见《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公司于
5 月 19 日收到深交所《年报问询函》，详见深交所网站（网址：www.szse.cn）“监管信

息公开”栏目，已在组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4、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公司 2020 年第一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9,111,326.55 元。
5、公司前期公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6、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7、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

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 2019 年度业绩、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均为亏损状态，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对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就
2019 年年报相关事宜向公司下发了《关注函》和《年报问询函》，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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